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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续) 

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1.  有些委员评论了第三次报告中所使用的方法。他们鼓励特别报告员积极分

析这个课题所引起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使委员会不必等待各国政府的

评论和资料，就能够继续审议这个专题。他们请特别报告员在这样做的时候，依

赖该领域内丰富的国家实践和法律文献。  

2.  委员们放弃评论以前的报告中已经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虽然有人指出，对

于本专题引起的各种核心问题的疑虑持续存在。  

(b)  对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的评论  

3.  关于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条草案，有些委员认为，没有必要限定引渡

或起诉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这些委员也认为，该项规定的最后一个短语应

该反映《欧洲人权公约》第 1 条的措词方式 (“在其管辖范围内” )。据提议，该

条的标题应该改为“范围”。有人对在条文中明确提到义务的“确立、内容、

实施和效果”的机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也有人表示，特别报告员需要进一

步阐述该条文。  

4.  关于第 2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术语清单获得了一些支持，不过，有

人认为，“人”和“管辖之下的人”的概念应该分别界定，“普遍管辖权”一词

也应列入该清单。有人认为，有了第 1 款中的但书(“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就不需要第 2 款了。  

5.  据指出，第 3 条草案背后的想法，即条约构成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

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不过，应该在条款草案中明确阐述原

则，以确认任何条约可能构成义务的直接来源，而不需要有进一步立法的理由。

有人要求特别报告员在这个条文的评注中研讨载有引渡或审判义务的条约。据指

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该义务可能具有的习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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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委员会今后此专题工作的意见  

6.  有人建议特别报告员在随后的报告中继续探讨一般的实质性问题，并且提

议具体条文，阐述引渡或审判的义务，例如其来源 (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 )，它

与普遍管辖权的关系，需要实施此项义务的罪行 (特别是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 )以

及所谓的“三重选择”。有人认为，特别报告员在提出该项义务的习惯性质的

证据以后，应该着手研讨上述实质问题。特别报告员随后可能着手研讨程序性

问题，例如拒绝引渡的可能理由，引渡情况下的保证，或者如何处理同时提出

的引渡请求。辩论中提到的另一些待决问题如下：是否应该提出一个工作定

义，以决定什么是引渡或审判义务的意图；义务的两个用语如何具体实施；当

该人不在有关国家境内的时候该项义务是否可能实施；该项义务是否由一项引

渡要求予以触发。  

7.  另一种看法认为，委员会离开其渊源而独立探讨引渡或审判义务的要素，

可能证明更多地属于权宜之计。因此，有人认为，委员会应该首先审议触发该项

义务的条件，包括据称的犯罪人是否在该国境内、是否有引渡的要求、该国对有

关罪行的管辖权等等。委员会可能随即讨论该项义务的内容并研讨一些问题，例

如，如何调和该项义务与对于审判的司法权力的裁量权，证据的提供是否影响该

项义务的实施，是否应该把被指控的犯罪人看管起来以等待对其引渡或审判作出

决定等等。因此，委员会将向各国提供一套根据实践拟订的有用规则。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8.  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些委员侧重评论他在第三次报告中所采用的方法。虽

然他一再表示，只有一些国家答复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他同意有必要对本专题

采取比较迅速和独立的处理方式。  

9.  关于他在第三次报告中提议的第 1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表示，他将根据已

经收到的意见研讨案文，因此删除了有人认为多余的、提到该项义务“法律”性

质的文字，并且修改了标题。委员们似乎也赞成在条文中使用“管辖之下的人”

一词。辩论情况还显示，有些委员认为，只有当被指控的犯罪人在该国境内的时

候才产生引渡的义务，并且取决于有无引渡要求。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们已经

对在本条草案案文中提到该项义务各个阶段的机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此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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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需要进一步审议若干实质问题，尤其是如何确定引渡或审判义务的确切性

质和内容以及这项义务可能包括的罪行。  

10.  谈到第 2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说，他将考虑在需要由委员会予以定义的

那些词中包括“人”、“管辖之下的人”和“普遍管辖权”的可能性。关于第 3

条草案，他同意其评注中应该载列关于引渡或审判义务的各种条约的一些实例。  

11.  谈到委员会今后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特别报告员宣布，他的第四次报

告将侧重这个专题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例如引渡或审判义务的来源，以及

它的内容和范围。因此，他将提到委员会以前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的工作。关于未来条款的系统性结构，他注意到一些委员的建议，即：委员会就

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例如触发引渡或审判义务的条件。 

 
 
 

--  --  --  --  -- 


